附件：
评分标准
	评分内容

及分值
	评分标准

	投标报价

（30分）
	采用满足比选文件要求且有效的比选申请人平均报价为评审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高于平均价的1%减1分，低于平均报价的1%减0.5分，减完为止。
注：投标报价经评标人员认定恶意低价报价的，取消其报价分。

	服务方案

（20分）
	从服务内容、方法、措施等服务方案的科学、合理性，对重点、难点及相关协调工作认识充分性等因素进行横向对比，评标人员根据投标文件编制与项目实际情况吻合程度的认定为依据计分，缺项不得分。

	人员配置

（20分）
	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拟配置的服务团队在满足需求人员配置要求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评审：优秀得（20-16）分，良得（16-12）分，一般得（12-6）分，较差得（6-0）分，无相关材料不得分。
注：需提供有效的身份证、职称证（如有）、学位证书（如有）、专业证书（如有）等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企业业绩

（10分）
	提供近三年（2023年—2025年）同类项目工作业绩，1个地表水水源地监测项目业绩得0.5分，最高得10 分。（提供合同、中标通知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企业实力

（20分）
	1.为保证检测时效性，在石家庄市内具备水质检测实验室得10 分，在京津冀或周边省份其他地市具备水质检测实验室的依据距离远近得（9-0）分。
2.采样设备和检测设备进行综合评审：优得（10-7）分，良得（7-5）分，一般得（5-3）分，较差得（3-0）分，无相关材料不得分。


注：中标后招标人将核查相关资料原件，所有资料须真实、有效，不得弄虚作假，否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